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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妥速醫療爭議制度
醫預法元旦上路促醫病雙贏

為解決過往醫療爭議訴訟所衍生醫病關係對立、高風險科別人才流失及防禦醫療等問題，《醫療
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以建立完善「非訟化」醫療爭議處理機制，避免醫療糾紛困擾醫病雙方
為主旨，於 2022年完成立法，並於今（2024）年 1月 1日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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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正式施行

後，醫病雙方在醫療事故 /爭議發生後有更多溝

通說明的管道，除了醫療機構依法應提供即時關

懷，如果還有疑義可尋求衛生局進行調解，並可

透過第三方專家提供意見，幫助釐清客觀事實、

理解醫療事故 /爭議經過，即使提出訴訟，案件

審理前也會依法先移付衛生局進行調解。

集結各界 20餘年努力之碩果
為了建立妥速醫療爭議處理機制、促進醫

病和諧關係，並營造重視病人安全文化，提升

醫療品質，《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歷經

2000年衛生署提出《醫療糾紛處理法》草案、

2017年衛福部啟動「多元雙向醫療爭議處理機

制試辦計畫」等行動，並收得近年法院受理醫療

糾紛訴訟案件數量明顯下降的成果。

集各界超過 20年的堅持與努力，2018年衛

福部提出《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草案並

於 2022年三讀通過並公布，由於《醫療事故預

防及爭議處理法》對民眾、醫療機構、醫事人員

皆影響甚鉅，且實務流程上，需要醫療機構、各

縣市衛生局、相關捐助法人及司法機關等機關

團體互相銜接配合，因此為迎接《醫療事故預防

及爭議處理法》，衛福部以施行細則及「醫事專

業諮詢作業辦法」、「醫療爭議評析作業辦法」、

「醫療事故關懷小組組成及應遵行事項」、「醫療

爭議調解會組織及運作辦法」、「醫療爭議調解

案件通報辦法」、「重大醫療事故通報及處理辦

法」、「醫療事故專案小組組織及運作辦法」及

「醫療事故民眾自主通報辦法」等 9項子法規與

相關配套措施來落實。

奠基於先前「多元雙向醫療爭議處理機制試
辦計畫」與「醫療事故爭議處理品質提升計畫」
所預先擴充人才與措施的累積，經完備子法與配
套機制與完成相關人員訓練，《醫療事故預防及
爭議處理法》於 2024年正式上路時，地方衛生
局、法院、地方檢察署及醫療機構皆已成為協助
新制落實的同一陣線。

秉持三大原則　民眾權益不漏接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秉持「即時

關懷」、「調解先行」、「事故預防」三大原則，
以「保障病人權益、促進醫病和諧、提升醫療品
質」為目標。

在「溝通關懷」原則下，醫療機構應組成
「醫療事故關懷小組」，以便在醫療事故發生
後，能即時對病人提供關懷及協助，並藉由適時
說明來建立互信，以緩和醫病緊張關係及避免
發生爭議；規模小於 99床的醫院與診所，則可
指定專業人員或委託專業團體之院外關懷資源
提供關懷服務。衛福部為此規劃有「關懷人才
庫」，提供包含醫療、法律、社工、心理等專業
人員，並具有 5年以上醫療爭議處理相關經驗。
專家在瞭解醫療爭議事件經過與爭執事項後，適
時提供關懷策略、法律議題諮詢及相關建議，必

了解更多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 
處理法暨關懷資源專區
醫療爭議關懷諮詢專線：
02-2351-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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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時可在專家支援下，協助醫療機構妥善與病方

溝通、說明，促進雙方協商。此外，病方亦可向

衛福部委託之財團法人申請醫事專業諮詢，釐清

醫療疑惑。

例如民眾若認為醫療結果不如預期，可向院

長信箱、專線與院內關懷小組等管道申訴，具體

描述所遭遇到的情況（客觀的時、地、人、事）、

疑慮和訴求，以利院方瞭解需求並即時提供協

助。目前大多數區域級以上醫院都設有「關懷小

組」，當醫療事故發生，關懷小組可協助儘速向

病人、家屬或其代理人說明、溝通，並提供協助

及關懷服務。

若發生醫療爭議，病人可洽全國各地方衛

生局組成的醫療爭議調解會，申請「醫療爭議

調解」，將由調解委員協助消弭醫療爭議。調解

會可免費向衛福部委託之財團法人申請「醫療

爭議評析」，調解時更可邀請專家列席陳述意

見，以引入第三方專業意見協助在爭議調解過

程中拉近醫病雙方認知差距，尋求消弭爭議、

促成和解。

對民眾而言，最有感的差別是「調解比訴訟
省錢省時」，民事訴訟需繳交裁判費，但參與醫
療爭議調解完全免費。訴訟過程平均需耗時 4.2

年，反之調解期間以 3個月為限，必要時可延長
3個月，即可取得結果；且當調解成立後，調解
會會將調解結果送法院核定，經法院核定的調解
書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樣的效力。

此機制將減少訟累與社會成本，因此《醫療
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規定，不論民、刑事醫
療訴訟，均應先經過調解程序，而醫療事故有關
人員涉及違反法律所定之行政或刑事責任，應
就其有無主動通報、積極配合調查或提供資料，
為處罰或科刑輕重審酌之用。

但若調解不成立，法院或檢察官移付的案
件則會回到原本的訴訟程序。為保障病人安全與
鼓勵醫療機構自主發掘問題並尋求改善，《醫療
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特別明文規範相關人士
在溝通關懷、爭議調解過程所作陳述，及醫療機
構內外部自主通報、根因分析與改善等內容，均
不得採為訴訟證據或裁判基礎，亦不得為相關行
政處分基礎。

在「事故預防」原則中，則提出明確的機制
設計，醫院應建立內部病人安全管理制度，形塑
不責難的病安通報與風險管控機制，以營造病人
安全文化。醫療機構對於發生的重大醫療事故，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施行後，相關機構積
極舉辦說明會，向社會大眾進行宣導。

了解更多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 
處理法》懶人包
解決醫療爭議 不用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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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主動進行根本原因分析、檢討改善，並通報主

管機關。為鼓勵醫療機構主動發掘問題追求改

善，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特殊的醫療事故更將成立

外部專案調查小組提出報告，內容應以發現事實

真相、共同學習為目的。

拉近認知差距　盼醫病雙贏
以 2024年 1月中旬由東部醫療機構、醫事

人員、專業團體與保險業者共上百人，所共同參

與的《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暨相關子法

東區說明會討論可見，他們不僅期待此機制能

達成「預防事故」、「病人安全」的最終目標，更

期待醫者自身的同理與關懷，能在有制度與方法

的情況下，順利傳達給病方，讓醫療機構與醫師

人員能更有效率守護更多國人的健康，這才是

醫療團隊與病人之間的雙贏。

例如台東馬偕醫院執行秘書楊玉娟指出，醫

療爭議往往來自認知與資訊的不對等，東部地區

最常見的 3個原因包含了訊息傳遞環境、種族語

言溝通與資訊傳遞範圍，若再疊加病人及家屬的

焦慮心情，還有醫療團隊因業務繁重疲累而有不

夠妥善的語氣與情緒狀態，醫療爭議就有可能擦

槍走火升級成為醫療糾紛。新制有醫療機構提供

即時關懷，在第一時間向病家說明與溝通，拉近

醫病認知差距，將有助於建立互信、緩和醫病緊

張關係，應能在實務上協助做好「溝通、環境與

情緒」等 3要素，讓醫療品質得到提升。

花蓮慈濟醫院醫務秘書李毅表示，東部地

區的特點是地廣人稀，因此相當需要跨領域的團

隊作業來處理醫療爭議問題，因此身為醫學中心

的花蓮慈濟醫院成立了「東區基層醫療機構關

懷群組」系統，以自身的醫療事故關懷小組為核
心，包含了醫療、護理、社工、品管、行政、法
務等跨領域團隊，以輔導協助東區醫療院所，目
前初期成員涵蓋了 4家地區醫院、9家診所。當
群組內成員有醫療爭議風險事件時，即可透過網
路通報，馬上啟動醫療事故關懷流程。

李毅指出，醫院希望醫療團隊在執行業務
上的時候，能感受到醫院的全力支持而心無旁騖
的為病方爭取安全與健康，他認為具司法效果的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將能加強醫病間
的溝通關懷、爭議調解、事故預防能力，上路施
行後將為醫療團隊與病方帶來雙贏。

理性溝通管道　弭平爭議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旨在保障病

人權益、促進醫病和諧及提升醫療品質，從即時
關懷、調解先行及事故預防三大面向建立新機
制，提供醫病雙方更多的溝通管道，期許未來醫
病雙方能以溝通、理性彌平爭議，並以合作、互
助的立場共同建構更友善的醫療環境，以達成醫
病雙贏。

東部醫事相關團體在 2024年 1月 16日《醫療事故預
防及爭議處理法》說明會上交流醫療爭議應對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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